附件1：《清远市佛冈县农村千人以上供水工程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听证会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代表姓名
	单   位
	意   见
	采 纳 情 况
	备注

	1
	李佩玲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无意见
	采纳
	

	2
	黄伟强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佛冈监管支局
	无意见
	采纳
	县政协委员

	3
	廖炽强
	县农业农村局
	无意见
	采纳
	

	4
	齐林松
	县水利局
	无意见
	采纳
	

	5
	车一新
	县卫生监督所
	加强对迳头镇仓迳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地及水头镇潖江河新联村长桥陂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的家禽的管理和污水排放。
	采纳。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源地水质的监管。
	

	6
	曾德政
	县发展改革局
	无意见
	采纳
	

	7
	唐博
	县自然资源局
	建议将矢量数据再次发函我局征求意见，并附上意见采纳情况。
	采纳。已将调整后矢量和意见采纳情况发函至自然资源局征求意见。
	

	8
	朱日红
	县林业局
	无意见
	采纳
	

	9
	林业宏
	县交通运输局
	无意见
	采纳
	

	10
	吴凌志
	县应急局
	无意见
	采纳
	

	11
	何丛昆
	水头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12
	张名帅
	迳头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13
	罗志委
	高岗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14
	潘鸿杰
	石角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15
	范世杰
	汤塘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16
	黄小龙
	石角镇莲溪村
	无意见
	采纳
	

	17
	周锦伟
	石角镇科旺村
	无意见
	采纳
	

	18
	黄振兴
	水头镇桂田村
	无意见
	采纳
	

	19
	郑明克
	迳头镇湖洋村
	无意见
	采纳
	


